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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都 市 教 育 局 
 

 
〔2018〕-11（发） 

 

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

2017-2018 学年度第一学期末及 

寒假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成都天府新区、成都高新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，各区（市）

县教育局，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（单位）： 

2018 年寒假将至，为切实做好期末及节假日期间各项工作，

让师生欢度平安祥和的春节和假期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寒假及新学期开学时间 

按照《成都市教育局关于 2017-2018 学年全日制中小学教学

时间安排的通知》（成教函〔2017〕39 号）要求，全日制中小学

2017-2018 学年度第一学期定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结束，2 月 1

日开始放寒假；第二学期定于 2018 年 3 月 4 日办理入学手续，3

月 5 日正式行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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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扎实做好关心师生特别是困难师生帮扶工作 

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

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扎

实细致开展走访慰问、定点帮扶、专项救助和送温暖活动。要精

准细致做好经济困难师生、离退休教职工、因公牺牲（伤残）教

师及遗属等群体帮扶工作。要充分用好留守学生（儿童）活动基

地，广泛发动志愿者、社会力量等开展好家校互动、帮扶救助等

关爱活动，让留守学生（儿童）温暖过冬，快乐生活，健康成长。 

三、扎实做好学校安全卫生工作 

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强化安全意识和责任意

识，安排部署好假期师生安全工作。要在学生放假前上好最后一

堂安全教育课，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止欺凌和暴力、防火、防交通

事故、防烟花爆竹、防拥挤踩踏等意外伤害安全知识教育活动，

增加学生自我保护能力。充分利用成都市安全教育平台、家长会、

短信、微信、QQ 群等，密切与学生家长沟通联系，提醒家长切

实履行监护职责，发挥家庭在安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。要加强校

园安全隐患排查，在放假和开学前集中力量深入开展一次学校安

全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，发现隐患及时整改。加大寒假期间校园

安全巡查力度，严防社会闲杂人员寻衅滋事和暴力恐怖事件发生。

要严格校车管理，寒假期间所有校车一律封存停驶。要及时掌握

恶劣天气预警预报信息，提醒师生做好预防。要积极与卫生、食

药等部门联系沟通，在寒假前后及下期开学前，对学校卫生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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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出统一安排部署，开展对环境卫生隐患的排查整治。各区（市）

县教育行政部门对春季开学期间的各项学校安全卫生工作要早

安排、早部署，确保开学 1 周内完成对所辖学校的安全卫生专

项监督检查。 

四、丰富师生假期精神文化生活 

各学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因地制宜开展积极

健康向上、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

化，唱响主旋律、传播正能量。要认真落实减负工作要求，中小

学寒假作业总量要科学、合理、适度，作业形式和内容要丰富多

样，鼓励教师布置重在促进运用与学生自我体验的实践性作业。

要倡导师生模范践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，积极宣传科学合理的

消费观念。要与家长积极互动，指导好学生利用寒假参观博物馆、

图书馆、文化馆，并参加综合实践活动和家务劳动，培养社会担

当和责任意识。 

五、切实践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 

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深入学习宣传党章党规

党纪，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模范执行中央八项规定

及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和省市相关制度规定。要

组织好正常的党团、工会活动，充分保障教职工按规定享有的正

常福利待遇。要严肃财经纪律，畅通监督渠道，严禁年底突击花

钱和违反规定发放津贴、补贴、奖金和实物。针对寒假、春节和

新学期开学前后等重要时间节点，严格执行廉洁从教要求，严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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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用公款吃喝、购买赠送贺年卡及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等，严

禁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，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

教师有偿补课等行为。各级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大监督执纪问

责力度，对违规违纪行为严查快办，坚决拒绝“节日腐败”。 

六、强化假期值守和信息报送 

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（单位）要

高度重视节假日值班工作，并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前将寒假值

班安排报送市教育局。各单位和学校要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

领导带班制度，强化值班岗位职责，严肃值班纪律，健全应急协

调机制，进一步完善应急工作预案，畅通信息报送渠道。遇有突

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要及时准确上报当地党委政府和成都市

教育局，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和处理。 

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（单位）要高度重视，

认真部署和落实寒假期间的各项工作。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在寒

假前和开学前后通过专项检查、重点抽查、随访暗查等多种方式

开展督导检查。对于工作落实不力、造成不良后果的，要严肃追

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，并视情况予以通报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成都市教育局 

2018 年 1 月 8 日 


